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３１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 “十三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 «云南省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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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十三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

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

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 “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

目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努力建设天更蓝、地更

绿、水更净、空气更清新的美丽云南,为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１２２９７万吨标准煤以内,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４２％.全省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４３８０万

吨、４７９万吨、５７８０万吨、４４４５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５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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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１４１％、１２９％、１０％、１０％.

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三)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面落实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我省实施意见,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开放

型、创新型和高端化、信息化、绿色化制造体系.推行绿色低碳

生产方式,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工业产品结

构.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

改造升级,鼓励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

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将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

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和前提,合理确定承接产业转移重

点,禁止引进环境污染大、资源消耗高、技术落后的生产能力.

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

产能项目.有效落实去产能工作任务,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

化解过剩产能.强化节能环保标准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

理和节能审查,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煤炭、印

染、造纸、制革、染料、焦化、电镀等行业中,环保、能耗、安

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

有序退出.(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能

源局、安全监管局牵头;省科技厅、财政厅、国资委、质监局等

部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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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现代产业体系.紧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

趋势,以生命健康、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为重点,谋划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推进机制和产业基金作用,着力发展生

物医药和大健康等重点产业.加快推进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提

升传统数据中心和新建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新建大型云计算

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 (PUE)值优于１５.支持技术装备和服

务模式创新.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咨

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营管理、计量检测认

证、工程技术设计和建设等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大力发展环境

法律政策、战略规划、工程咨询、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核查、评

估认证等咨询服务业,积极发展环境教育普及与培训、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绿色信贷等新兴环境服务业.开展节能环保产业常规

调查统计.打造节能环保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节能环保企业.到２０２０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提高到１５％和５０％,节能环

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突破１０００

亿元,成为重要产业.(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

保护厅、科技厅、商务厅、农业厅、旅游发展委牵头;省质监

局、统计局、能源局等部门参加)

(五)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组织实施煤电节能减排与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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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发展煤炭深加工和洁净化利用,稳步推进在建煤矸石综合利

用项目.推进以气代煤、以气代炭、以气代油、以水电代火电进

程.发挥风电在电源结构中与水电的互补作用,推进太阳能的多

元化利用.鼓励利用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燃煤使用,生

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使用,优化用能向清洁化方向转变.增加

清洁低碳电力供应,加快清洁电力消纳.对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

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在城乡居民生

活、工业与农业生产、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

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能

源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

厅、质监局、统计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三、加强重点领域节能

(六)加强工业节能.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加强高能耗

行业能耗管控,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进工业企

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到

２０２０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１６％以上,有色、建

材、化工、钢铁、电力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或接近

全国先进水平.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提升

工业生产效率和能耗效率.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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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区的应用,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指标

纳入工业园区考核体系.(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科技厅、环境保护厅、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七)强化建筑节能.实施建筑节能先进标准领跑行动,开

展超低能耗及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广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强化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因地制宜推进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和居住建

筑节能宜居改造工程.在城市老旧小区开展以节能改造为重点的

节能宜居综合改造试点.实行绿色建筑推广目标考核制度,加大

绿色建筑强制推广力度.确定一批省级重点城市,全面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重点城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推进绿色

生态城区、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绿色建筑产业示范园区建设.

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重提高到

５０％.推进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推广节能绿色建材、装配式

和钢结构建筑,推广应用绿色建筑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绿

色施工技术和绿色建材,推广绿色运营模式,发展绿色物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林

业厅,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八)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推广甩挂运输等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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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 “公交

都市”创建活动,到 ２０２０ 年,昆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３０％.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

车、天然气 (CNG/LNG)清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

等,并支持有关配套设施建设.切实提高新增或更新的出租车、

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汽车比例.“十三五”期间,昆明市新增或

更新的出租车、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汽车比例每年不低于３０％,

丽江、玉溪、大理、曲靖、红河、楚雄等州、市５年分别达到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保山、德宏、普洱、昭通、文

山、西双版纳等州、市５年分别达到５％、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其余州、市结合当地充电基础设施情况自行确定.推进飞

机辅助动力装置 (APU)替代、机场地面车辆 “油改电”、新能

源应用等绿色民航项目实施.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众出

行和物流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引导培育 “共享型”交通运输模

式.(省交通运输厅、工业和信息化委、能源局牵头;省科技厅、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民航发展管理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局,昆明铁路局等部门参加)

(九)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推动零售、批发、餐饮、住

宿、物流等行业企业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低碳运营

管理流程和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用能设备,推动照明、制冷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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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系统节能改造.贯彻绿色商场标准,开展绿色商场示范,鼓励

商贸流通企业设置绿色产品专柜,推动大型商贸企业实施绿色供

应链管理.完善绿色饭店标准体系,推进绿色饭店建设.加快绿

色仓储建设,支持仓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建设绿

色物流园区.(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

住房城乡建设厅、旅游发展委、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十)推进农业农村节能.优化农村用能结构,完善全省农

村能源管理、技术服务及质量监测体系.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农村

清洁能源综合入户率达到５０％以上.加大农村生产生活领域节

能技术推广力度.加快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

设备和渔船,发展节能农业大棚.大力推广高效低排放省柴节煤

炉灶,减少森林资源低价值消耗.充分发挥太阳能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太阳能利用项目.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

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中小型沼气工程和户用沼气.综合高效利

用生物质能源,选择林业特色鲜明、资源条件好、示范作用显著

的县,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试点项目.鼓励使用生物质可再生能

源,推广液化石油气等商品能源.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农村地区基

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鼓励农村居民使用高效节能

电器.(省农业厅、林业厅、工业和信息化委、能源局牵头;省

科技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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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新建建筑全面执行 «云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通过合同

能源管理、能效交易、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市场机

制,推进省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２０２０年公共机构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能耗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１０％.加强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统计工作,建立健全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的信息通报

和公开制度.继续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到２０２０

年,创建１５０个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择优推荐１００个机构参加

国家创建及评审.遴选２５个省级能效领跑者,创建１０个省级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县.公共机构率先淘汰老旧车,率先采购使用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全省公共机构新建和既有停车场规划建设配

备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

容量预留).公共机构加快整治小型燃煤锅炉,实施以电代煤、

以气代煤,加大推广太阳能光伏、光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推广

热泵技术.(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

局等部门参加)

(十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用能单位

“百千万”行动,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分级

对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重点用能单位要围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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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总量控制和能效目标,对用能实行年度预算管理.推动重点用

能单位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并开展效果评价,健全能源消费台账.

按照标准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进一步完善能源计量体系.依

法开展能源审计,组织实施能源绩效评价,开展达标对标和节能

自愿活动,采取企业节能自愿承诺和政府适当引导相结合的方

式,大力提升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严格执行能源统计、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岗位和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省工

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省教育厅、卫生计生委、交通运输厅、商务

厅、能源局、质监局、统计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

加)

(十三)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积极构建锅炉安全、

节能、环保 “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加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

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

“十三五”期间,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效率提高５个百分点,

到２０２０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低于８０％,燃气锅炉效率不

低于９２％.普及锅炉能效和环保测试,强化锅炉运行及管理人

员节能环保专项培训.开展锅炉节能环保普查整治,建设覆盖安

全、节能、环保信息的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在线监测试点并

实现信息共享.开展电梯能效测试与评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鼓励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能量反馈等节能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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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开展老旧电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推广高效换热器,

提升热交换系统能效水平.加快高效电机、配电变压器等用能设

备开发和推广应用,淘汰低效电机、变压器、风机、水泵、压缩

机等用能设备,全面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水平. (省质监局、

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政府

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四、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

(十四)控制重点区域流域排放.推进新增耗煤项目实行煤

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实施行业、区域、流域重点污染物总量

减排,对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加强重点跨

国河流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长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

江、伊洛瓦底江等６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

织印染等项目.实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行

动.城市建成区内的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造纸、印染、原料

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省环境保护厅、工业和信息化委、质监局、煤炭工业局牵头;

省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

局等部门参加)

(十五)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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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计划.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

继续推行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

行业范围.以削减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全面实施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改造,积极支持电厂向周边用户集中供热.加快燃煤

锅炉综合整治,推进石化、化工、印刷、工业涂装、电子信息等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现有企业达标排放,推动

有关企业实施原料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强化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聚集区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及污染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建立企业排放红黄牌制度.(省环境保护厅、工业和

信息化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质监局、能源局等部门

参加)

(十六)促进移动源污染物减排.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

面推进移动源排放控制.加速淘汰黄标车、老旧机动车、船舶以

及高排放工程机械、农业机械.逐步淘汰高油耗、高排放民航特

种车辆与设备.２０１７年全省范围内基本淘汰黄标车.加快油品

质量升级,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全省范围内全面供应符合国

V标准的车用汽油 (含 E１０乙醇汽油)、车用柴油 (含B５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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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同时停止销售低于国 V 标准的车用汽、柴油;从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日起,全省供应与国 V 标准车用柴油相同含硫量的普

通柴油,停止省内销售低于国 V 标准的普通柴油.推进储油储

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

罐车、气罐车等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保达标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省环境保护厅、公安厅、

交通运输厅、农业厅、质监局、能源局牵头;省财政厅、工商局

等部门参加)

(十七)强化生活源污染综合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发展进行填平补齐、升级改造,完善配套管网,提升污水收集

处理能力.加强运行监管,实现污水处理厂全面达标排放.加大

对雨污合流、清污混流管网的改造力度,优先推进城中村、老旧

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纳管.促进再生水利用,完

善再生水利用设施.注重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杜绝二

次污染.到２０２０年,全省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

州市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城市、

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９５％、８５％左右.加强生活垃圾回收

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管理和督

导,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处理水平.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重点村庄污水治理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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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９５％以上的村庄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广

使用洁净煤、先进民用炉具,加强民用散煤管理.加快治理公共

机构食堂、餐饮服务企业油烟污染,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家具、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要使用低挥

发性原辅材料.严格执行有机溶剂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推进

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省环

境保护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财政厅、农业厅、质监局、能源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等部门参加)

(十八)重视农业污染排放治理.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促进畜禽养殖场粪便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建设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加强分区分类管

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

户.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倡增施有机肥,推广高效低

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建立逐级监督落实机制,疏堵结合、以疏为

主,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省农业厅、环境保护

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质监局等部

门参加)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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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全面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 “空间布局合理化、

产业结构最优化、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污染治理

集中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运行管理规范化”的要求,结合不同

园区环境承载力,不断调整和优化园区产业结构,加快对现有园

区的循环化改造升级.通过引入补链和增链项目,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业关联度,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资源

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综合性开发区、重化工产

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不同性质的园区,加强分类指

导,强化效果评估和工作考核.到２０２０年,７５％的国家级园区

和５０％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超过９０％的省级以上 (含

省级)重化工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科技厅、环境保护厅、商务厅等部门参

加)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

建筑垃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弃

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探索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

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在有条件的州市级城市探索规划布局

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到

２０２０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３０％.(省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厅牵头;省环境保护厅、农业厅,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

—５１—



局等部门参加)

(二十一)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资源再生

利用企业集聚化、园区化、区域协同化布局,提升再生资源利用

行业清洁化、高值化水平.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进一步强

化废弃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废铅酸电池等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推动太阳能光伏组件、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材料

和节能灯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推进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

和规范回收处理.加强再生资源规范管理,分类建立不同回收体

系.鼓励发展再制造产业,建立旧件逆向回收体系,抓好矿山设

备、机电、工程机械、机动车零部件等再制造产业.规范再制造

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应用机制.鼓

励专业化再制造服务公司与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等生产制造

企业合作,开展设备寿命评估与检测、清洗与强化延寿等再制造

专业技术服务.(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科技

厅、环境保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等部门参加)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

矿、低品位矿、尾矿和工业 “三废”综合利用,重点推进尾矿、

磷石膏、粉煤灰、冶炼和化工废渣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培育一批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骨干企业.按照国

家部署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试点示范.大力推动农

—６１—



作物秸秆、林业 “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余物)、规模化

养殖场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到２０２０年,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达到５６％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５％.(省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农业厅牵头;省国土资源厅、环境保

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林业厅、能源局等部门参加)

(二十三)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循环利用融合发展.支持再生

资源企业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建

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在州市级城市逐步建设废弃物在线

回收、交易等平台,推广 “互联网＋”回收新模式.建立重点品

种的全生命周期追溯机制.探索在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园区建设产

业共生平台.鼓励有关行业协会、企业逐步参与构建行业性、区

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发布交易

价格指数.支持汽车维修、汽车保险、旧件回收、再制造、报废

拆解等汽车产品售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到２０２０年,

初步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值废弃物在线回收利用体系.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

交通运输厅、商务厅,云南保监局等部门参加)

六、实施节能减排工程

(二十四)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工业能量系统优化、区

域能源优化、锅炉 (窑炉)节能环保综合改造、电机系统及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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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能效提升、机电设备再制造、清洁能源替代、 “互联网＋节

能”、绿色照明、合同能源管理推进等节能重点工程,推进能源

综合梯级利用,形成２００万吨标准煤左右的节能能力,到２０２０

年,节能服务产业产值比２０１５年翻一番.(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能源

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二十五)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实施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改造工程,限期淘汰落后产能和不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要

求的机组.实施电力、钢铁、水泥、工业硅、石化、平板玻璃、

焦化、有色等重点行业全面达标排放治理工程.到２０２０年,力

争完成４户火电企业１４台燃煤火电机组４２０万千瓦超低排放改

造任务;１４户钢铁企业２５台 (套)钢铁烧结机、球团综合脱硫

率达到７０％以上;１１０条水泥熟料新型干法窑综合脱硝率达到

５５％以上;６户平板玻璃企业平板玻璃烟气脱硫工程综合脱硝率

达到７０％以上;实施工业硅冶炼烟气脱硫工程.扩大城市禁煤

区范围,建设完善区域天然气输送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农村配

套电网.实施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工程.(省环境保护厅、能源局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委、财政厅、国资委、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二十六)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２７４户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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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排放、６７户氨氮超标排放重点工业企业实现达标排放.加

强城市、县城和其他建制镇生活污染减排设施建设.加快污水收

集管网建设,实施城镇污水、工业园区废水、污泥处理设施建设

与提标改造工程,推进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九大高原湖泊、重

点水源地等敏感区域内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 A 标排放标

准.加快畜禽规模养殖场 (小区)污染治理,７５％以上的养殖场

(小区)配套建设固体废弃物和污水贮存处理设施.(省环境保护

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

化委、财政厅等部门参加)

(二十七)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国家级园区循环化

改造、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

范区建设、“互联网＋”资源循环、再生产品与再制造产品推广

等专项行动,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县)建设、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示范、海绵城市试点示范等项目,推进生

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省发

展改革委、财政厅牵头;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

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厅、商务厅等部门参加)

七、强化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八)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组织

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推广高效烟气除尘和余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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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一体化、高效热泵、半导体照明、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成熟适用

技术.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汽车尾气净化、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垃圾渗滤液处

理、多污染协同处理等新型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遴选一批节

能减排协同效益突出、产业化前景好的先进技术,推广系统性技

术解决方案.(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环境保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煤炭工业局、能源

局等部门参加)

(二十九)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系统集成应用.推进区域、园

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选择具有供需互补性的园区,

推进区域热电联产、园区能源梯级利用.大力发展 “互联网＋”

智慧能源,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创新,推动建立城市智慧能源

系统,鼓励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推

动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分布式能源、智能用电终端协同发展.

综合采取节能减排系统集成技术,推动锅炉系统、供热/制冷系

统、电机系统、照明系统等优化升级.(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委、能源局牵头;省科技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完善节能减排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节能

减排技术评估体系和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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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推动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

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排科技企业和服务基地,建立

省级节能科技成果转移促进中心和交流转化平台,组建节能减排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基地 (平台)等.落实国家重点节

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

制.积极引进国内外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推动本地节能减

排先进技术装备 “走出去”.(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质

监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一)推动互联网与节能减排技术深度融合.开展生态

大数据挖掘,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生态环境和污染源的自动实时

监测,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智能化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协同监管

和服务能力,构建市场化绿色生态服务体系.到２０１８年,全省

智能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初具雏形,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基本形成,全省重点污染物排放在

线监测率达到１００％.加快互联网技术在能源生产、能源供应和

能源消费等领域的应用,促进能源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构建

智慧能源体系,提高能源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省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省环境保护厅、科技厅等部门参加)

八、完善节能减排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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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完善价格及收费政策.严格落实水泥、钢铁、电

解铝等行业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策,清理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

业优惠电价政策,促进节能降耗.落实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

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加强运行监管,严肃查处不执行环保电价政

策的行为.探索实施超定额 (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落实污

水处理费政策.研究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气价 (煤改

气除外)、水价制度.鼓励各地制定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贯彻

执行国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排污费政策.做好环境保护税开

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加大垃圾处理费

收缴力度,提高收缴率.(省物价局、财政厅牵头;省工业和信

息化委、环境保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地税局、能源

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三)完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的

资金支持力度,统筹安排有关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

程、能力建设和公益宣传.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

程、项目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广节能环保服务

政府采购,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

和优先采购制度.对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州、市和企业

予以奖励.落实支持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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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按照国家部署,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逐步扩大征收范

围.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的企

业进口自用节能减排技术装备且符合政策规定的,免征进口关

税.(省财政厅、地税局,省国税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四)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污染

减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健全市场化绿色信贷担保机

制,对于使用绿色信贷的项目单位,可按照规定申请财政贴息支

持.研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

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减排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

资,鼓励绿色信贷资产、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在环境高风

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

行,省财政厅、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云南银监局、云南证

监局、云南保监局牵头负责)

九、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三十五)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健全用能权、排污权、碳

排放权交易机制,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等机制,培

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组织省内企事业单

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研究,时机成熟时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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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继续推进排污权交易

试点研究.(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环境保护厅、工业和信息

化委牵头;省统计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六)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推广

工程,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节能咨询、

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 “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

服务.取消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制度,任何地区和单位不得以

是否具备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资格限制企业开展业务.建立节

能服务公司、用能单位、第三方机构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行

为纳入全国、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落实节能服务公司税收优

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政府机

构按照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视同能源

费用支出.培育以合同能源管理资产交易为特色的资产交易平

台.鼓励社会资本建立节能服务产业投资基金,鼓励投资基金投

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创新投

债贷结合促进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发展.(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委、财政厅、地税局,省国税局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银监

局、云南证监局等部门参加)

(三十七)推行节能减排认证制度.强化能效标识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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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实施范围.完善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

可追溯的绿色建材评价和信息管理系统.推进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制修订绿色商场、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景区等绿色服

务评价办法,积极开展第三方认证评价.贯彻实施国家统一的绿

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加强认证标识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虚标企业.开展能效、水效、环保领跑者引领行动.(省质监

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财政

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商务厅等部门参加)

(三十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在环境监测与风

险评估、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污染防

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推行第三方治理,加大财政对第三

方治理项目的补助和奖励力度.鼓励各地积极设立第三方治理项

目引导基金,解决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各

级政府开展第三方治理试点,建立按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

供给水平与质量.到２０２０年,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营、工业

园区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

提高,环境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涌现出一批技

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的环境服务公司.(省

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财政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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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行节能低碳、环保电力

调度,依托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务,总结电力

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经验,实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

项行动,引导电网企业支持和配合平台建设及试点工作,鼓励电

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完善丰枯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增

强电网调峰和需求侧响应能力.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能源局、

物价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等部门参加)

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四十)健全节能减排计量、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

能源计量体系和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企业联网直报系统,加

大统计数据审核与执法力度,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统计

数据基本衔接.完善环境统计体系,补充调整工业、城镇生活、

农业等重要污染源调查范围.建立健全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系

统,强化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到２０２０年,

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

在９０％以上,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９５％以上.

定期公布各州、市和主要行业、重点单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

况,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提醒高预警等级地区和单位的有关负责

人,强化督导和帮扶.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建立州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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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省级核查、国家审查的减排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第三方评

估;加强重点减排工程调度管理,对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进度要

求、重点减排工程建设滞后或运行不稳定、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的地区及时预警.(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统计局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国资委、质

监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四十一)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实施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健全目标责任分解机制,

将全省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分解到各州、市和主要行业、重

点用能单位.各州、市要根据省下达的任务明确年度工作目标,

明确本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的责任,逐步建立省、

州市、县三级用能预算管理体系,编制用能预算管理方案.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重点工程减排,实行分区分类差别化管

理,科学确定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任务重的州、市承担更多

减排任务.(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能

源局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统计局,省政府机

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四十二)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

标考核,坚持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考核相结合,建立以环境质量

考核为导向的减排考核制度.省人民政府每年组织开展州、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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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环境质量考

核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继续

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未完成能耗强

度降低目标的州、市人民政府实行问责,对未完成省人民政府下

达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实行高耗能项

目缓批限批.对环境质量改善、总量减排目标均未完成的州、

市,暂停新增排放重点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暂停或减少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列入环境保护督查范围.对重点单位

节能减排考核结果进行公告并纳入社会信用记录系统,对未完成

目标任务的暂停审批或核准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落实国有企业

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和

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节能减排贡献突出的地区、单位

和个人以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奖励.(省委组织部,省统计局、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能源局牵头;省财政

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国资委、质监局,省政府机

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十一、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四十三)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修订完善节能环保

方面的法规规章和其他制度,推动制修订节能监察办法、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节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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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管理办法等.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

现重点行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盖.开展节能标准化和循环经济

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依法制定地方节能环保标准,鼓励制定节

能减排团体标准.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

法制办牵头;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商

务厅、统计局、能源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四十四)严格节能减排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

检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强化节能环保执法监察,加强节能审

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

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公布违法单位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

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责,对行政不作

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

的责任.(省政府督查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局、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四十五)提高节能减排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节能管理、

监察、服务 “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节能服务和监管

平台,加强各级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

力建设,加强基层和企业工作力量.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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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省、州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健全环保监管体制,

开展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试点,推进环境

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深入推进城市

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

动,加强能源计量技术服务和能源计量审查.建立能源消耗数据

核查机制,建立健全统一的用能量和节能量审核方法、标准、操

作规范和流程,加强核查机构管理,依法严厉打击核查工作中的

弄虚作假行为.推动大数据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创新节能管

理和服务模式,开展能效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试点,促进用能单位

经验分享.制定节能减排培训纲要,实施培训计划,依托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加强对各级领导

干部和政府节能管理部门、节能监察机构、用能单位有关人员的

培训.(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

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六)推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全民在衣、

食、住、行等方面更加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坚决抵

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开展旧衣 “零抛弃”活动,方便

闲置旧物交换.积极引导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消费,积极引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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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

碳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尽可能选用低

挥发性水性涂料和环境友好型材料.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

道,鼓励建立绿色批发市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大力推

广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到２０２０年,能效

标识２级以上的空调、冰箱、热水器等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到

５０％以上.(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

省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省政府机关

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云南省军区后勤保障

部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四十七)倡导全民参与.推动全社会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

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深入开展全民节约行动和节能进机

关、进单位、进企业、进商超、进宾馆、进学校、进家庭、进社

区、进农村等活动.探索创建一批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参与节能减排的良好社会氛围.发展节能

减排公益事业,鼓励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公益活动.(省委宣传部,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

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厅、商务厅、国资委、质监局、

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团省委、

省妇联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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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报道先

进典型、经验和做法,曝光违规用能和各种浪费行为.完善公众

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

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依法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省委宣传部,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总工

会、团省委、省妇联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附件:１ “十三五”各州市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目标

２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３ “十三五”各州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４ “十三五”各州市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５ “十三五”各州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６ “十三五”各州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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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十三五” 各州市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 目标

州市
“十三五”单位
GDP能耗下降
目标 (％)

２０１５年能源
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
增量控制目标
(万吨标准煤)

昆明市 １５ ２４１８ ５１０

昭通市 １０ ５０９ １３８

曲靖市 １５ １７１８ ２９７

玉溪市 １５ １１０２ １２０

保山市 １１ ４１８ ７９

楚雄州 １２ ５０５ ８７

红河州 １５ １２５９ ２１８

文山州 １０ ４８２ ９５

普洱市 １０ ３４４ ６４

西双版纳州 ７ １８１ ３５

大理州 １２ ６６９ １１５

德宏州 １０ ２４３ ４６

丽江市 １１ ２３４ ４３

怒江州 ７ １０２ ２１

迪庆州 ７ １１５ ２２

临沧市 ６ ２５２ ５０

注:２０１５年各州市能源消费量数据由省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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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十三五” 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５年
实际值

２０２０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
变化率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

[－１６％]

火电供电煤耗 (３００兆
瓦及以上) 克标准煤/千瓦时 ３３０ ３２１ －９

生铁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４３１ ４１０ －２１

可比水泥熟料综合能
耗

千克标准煤/吨 １１３ １０５ －８

电解铝液交流电耗 千瓦时/吨 １３１５０ １３０５０ －１００

黄磷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３１１０ ３０６０ －５０

工业硅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３１５０ ３０５０ －１００

合成氨综合能耗 (粉
煤原料) 千克标准煤/吨 １６７０ １６５０ －２０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
准执行率 ％ １７１９ ５０ ＋３２８１

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
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百万
换算吨公里 ５１９ ６３８ [＋２２９３％]

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
转量能耗下降率

[－４５％]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
转量能耗下降率

[－５５％]

新生产乘用车平均油
耗

升/百公里 ６９ ５ －１９

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
积能耗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５４２ ４８８ [－１０％]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 千克标准煤/人 ８７８８ ７９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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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５年
实际值

２０２０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
变化率

燃煤工业锅炉 (运行)
效率 ％ ７０ ７５ ＋５

电动机系统效率 ％ ７０ ７５ ＋５

一 级 能
效 容 积
式 空 气
压 缩 机
市 场 占
有率

小 于 ５５ 千
瓦 ％ １５ ３０ ＋１５

５５ 千 瓦—
２２０千瓦 ％ ８ １３ ＋５

大于２２０千
瓦 ％ ５ ８ ＋３

一级能效电力变压器
市场占有率 ％ ０１ １０ ＋９９

二级以上能效房间空
调器市场占有率 ％ ２２６ ５０ ＋２７４

二级以上能效电冰箱
市场占有率 ％ ９８３ ９９ ＋０７

二级以上能效家用燃
气热水器市场占有率 ％ ９３７ ９８ ＋４３

注:[]内为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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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十三五” 各州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州市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
(万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
比例 (％)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 (吨)

昆明市 ３７４９５ ６１６６ ２０９４５９２

昭通市 ２７６８８ ８１９ ３０１７７１

曲靖市 ６６６２８ ０００ ２５２６６５

玉溪市 ３０２０４ ２９１６ ３２７９４８

保山市 ３３００２ １３２２ １３６２１５

楚雄州 ２６０３１ ２１４１ ３１４２５７

红河州 ５６７３８ １６２２ ７１５９３１

文山州 ３２２１０ ０００ １７７８５９

普洱市 ３７２４５ ３４４ ２４６９６５

西双版纳州 ３００８２ ５０９ １８２２８９

大理州 ３９７８９ ２２７２ ６０７４８３

德宏州 ２６４９２ １０３３ １８２４４７

丽江市 ０６６１３ ８２６ ４５２７６

怒江州 ０４２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迪庆州 ０５６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临沧市 ５０２３０ ７８８ ２９５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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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十三五” 各州市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州市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
(万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
比例 (％)

２０２０年重点
工程减排量 (吨)

昆明市 ０７４１７ ３２８１ ２３８０４３

昭通市 ０４１６７ ９３１ ４８６６６

曲靖市 ０８５９６ ０００ ３０１５６

玉溪市 ０２４６８ ２９７４ ２８０５９

保山市 ０２４６８ ５５３ ８６４３

楚雄州 ０３１７８ ２３５２ ４１８９６

红河州 ０６５６０ １４６２ ８５５４４

文山州 ０３７５６ ０００ １８７９８

普洱市 ０３１４５ ３７６ ２３７０１

西双版纳州 ０２１８４ ４８６ １３５４３

大理州 ０４４５６ ２２２０ ７７８５１

德宏州 ０１７９５ １５０８ ２７０６６

丽江市 ０１０５８ ２４７ ２６７６

怒江州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迪庆州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临沧市 ０２８８７ ９１２ ２６３２０

—７３—



附件５

“十三五” 各州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州市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
(万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
比例 (％)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 (吨)

昆明市 １００５９１ ０００ ８９４２５

昭通市 ４９３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曲靖市 １４５７６５ ３１９ １３３９３３

玉溪市 ３２５１５ １３３４ ３４９７１４

保山市 １６４５４ ６００ ０００

楚雄州 ２４２４３ ０５０ ３２９５０

红河州 １２６５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０

文山州 １０７０６ ５００ ０００

普洱市 ０８８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西双版纳州 ０３６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大理州 １４３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德宏州 ０７６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丽江市 ０７９３５ ０００ ０００

怒江州 ０６８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迪庆州 ０１２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临沧市 ２７０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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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十三五” 各州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州市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
(万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
比例 (％)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 (吨)

昆明市 ９４１０７ １００ １７５８１３

昭通市 ２６８１４ ３８６ ３３２５２

曲靖市 １１３２３１ ０９９ ７４７１６

玉溪市 ２８１７１ ０３５ ０００

保山市 １７７５２ ９１０ ３０６９２

楚雄州 １０６９５ ０００ ０００

红河州 ５１９１５ １００ ０００

文山州 １５８９１ ５８３ １８１５０

普洱市 １１５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西双版纳州 ０９７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大理州 ２６３３４ ０００ ２７９６９

德宏州 １０９４６ ０５０ ０００

丽江市 １３０６５ ５００ ３５３８６

怒江州 ０４１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迪庆州 ０７７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临沧市 ０７２６９ ３３４ ８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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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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